
 

证券代码：300149     证券简称：量子高科   公告编号：2016-04 

量子高科（中国）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量子磁系健康产业基金优先级资金 

提供回购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了进一步推进量子高科（中国）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产

业发展和公司转型升级，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26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合资公司及设立产业并购基金的议案》，决定先以自有

资金 300 万元同北京正和磁系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合资设立资产管理公司，并通过

资产管理公司管理量子磁系健康产业基金，产业并购基金目标规模为人民币 3 亿

元，公司为量子磁系健康产业基金的有限合伙人拟出资人民币 1 亿元作为劣后级

资金。目前，量子磁系健康产业基金已经取得营业执照。 

    鉴于量子磁系健康产业基金刚成立，尚未开展业务，为保证量子磁系健康产

业基金顺利募集优先级资金，公司拟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为其提供担保，担保最

高额度不超过 3.4 亿元（优先级基金本金及固定收益金额合计数），担保期限最长

不超过七年，自签订担保协议之日起计算。  

 2016 年 2 月 18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为量子

磁系健康产业基金募集优先级资金提供回购担保额度的议案》，表决结果：5 票同

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本议案表决过程中，董事长曾宪经先生、董事曾宪维先

生作为量子磁系健康产业基金的关联人，在本议案表决过程中回避表决。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议案尚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 称：北京量子磁系健康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 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北京市海淀区太月园 1 号楼 3 层 3061  



 

执行事务合伙人：天津量子磁系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委派刘毅为代表） 

成立日期：2015 年 9 月 25 日 

合伙期限：2015 年 9 月 25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项目投资；经济贸易咨询。

(“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

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

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下

期出资时间为 2035 年 08 月 17 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

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量子磁系健康产业基金为公司的关联企业。公司为产业基金的有限合伙人，

量子磁系健康产业基金执行事务合伙人天津量子磁系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暨

法人代表为公司董事长曾宪经先生。 

截止公告披露日，北京量子磁系健康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尚未开

展业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将在担保实际发生时，在核定额度内根据产业基金的融资进度分批签订

担保合同，具体发生的担保金额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1、公司一方面通过健康产业投资的方式能够加快自身的益生元及微生态健康

产业布局与发展，同时也可以培养一批优质项目企业，形成较为成熟的产业投资

模式。另一方面，公司通过各种金融工具和手段放大投资能力，抓住并购发展的

市场机遇，为公司未来发展储备更多并购标的，进一步提高公司开拓能力和核心

竞争力。 

2、公司为量子磁系健康产业基金优先级资金提供回购担保额度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

良影响，因此公司董事会同意为量子磁系健康产业基金优先级资金提供回购担保

额度。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为量子磁系健康产业基金优先级资金提供回购担保， 



 

有利于量子磁系健康产业基金获得业务发展所需资金和目标项目的投资培育，加

快推动公司长期产业化布局的发展目标。该事项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且

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为量子磁系健康产业基金优先级资金

提供的回购担保额度，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披露日，除本次为量子磁系健康产业基金优先级资金提供回购担保

额度事项外，公司无其他担保和逾期担保事项。    

七、其他 

本次为量子磁系健康产业基金优先级资金提供回购担保额度事项存在承担债

务清偿责任的法律风险。以公司信用或资产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下，存在因债务

人不能足额偿还债务，由公司向债务人清偿债务的风险，可能直接对公司财务状

况和正常经营造成一定影响。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为量子磁系健康产业基金优先级资金提供回购担保额度

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量子高科（中国）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2 月 18 日 




